T/FSDTA 006—2025
T/FSDTA 006—2025
	ICS  
	[bookmark: ICS]03.100.01

	CCS  
		


[bookmark: CSDN]A 01


[bookmark: 文字1][bookmark: NSTD_CODE_F][bookmark: NSTD_CODE_B]T/FSDTA 006—2025
[bookmark: OSTD_CODE]     
团体标准


[bookmark: CSTD_NAME]商业秘密保护维权服务站 第三方服务机构与专家管理规范

[bookmark: ESTD_NAME]     


[bookmark: 下拉1]
[bookmark: CMPLSH_DATE]     
[bookmark: 下拉2]
[bookmark: PLSH_DATE_Y][bookmark: PLSH_DATE_M][bookmark: PLSH_DATE_D]     -    -   发布
[bookmark: CROT_DATE_Y][bookmark: CROT_DATE_M][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CROT_DATE_D]     -    -   实施
[bookmark: fm]佛山市顺德区商标协会  发布

Q/LB.□XXXXX-XXXX


2
[bookmark: BookMark1][bookmark: _Toc113021835][bookmark: _Toc106181524]目次
前言	II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总则	1
5 准入条件	1
6 认定及退出流程	1
7 权利和义务	2
T/FSDTA 006—2025
T/FSDTA 006—2025

I
I
[bookmark: _Toc220675204][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佛山市顺德区商标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佛山市顺德区商标协会、佛山市顺德区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云米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伊之密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谭先彬、侯军霞、郭天宇、李春、仲春、刘凯、林建锋、吴澌欣、琚日升、李勇、何龙彪、曾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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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商业秘密保护维权服务站 第三方服务机构与专家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20675205][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10618152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13021836][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13021837][bookmark: _Toc106181526][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本文件规定了商业秘密保护维权服务站第三方服务机构与专家管理的总则、准入条件、认定及退出流程、权利和义务。
本文件适用于商业秘密保护维权服务站第三方服务机构与专家管理。
[bookmark: _Toc220675206]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113021838][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106181527]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Q/FSDTA TG 202.011  商业秘密保护基地第三方服务机构与专家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220675207]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111586520][bookmark: _Toc103182599][bookmark: _Toc111635695][bookmark: _Toc111454810][bookmark: _Toc113021839][bookmark: _Toc117521481][bookmark: _Toc116631297][bookmark: _Toc110419614][bookmark: _Toc112835999][bookmark: _Toc100239335][bookmark: _Toc111564834][bookmark: _Toc114045532][bookmark: _Toc113021635][bookmark: _Toc111099626][bookmark: _Toc113008782][bookmark: _Toc103982126][bookmark: _Toc220675208]总则
[bookmark: _Toc111454814][bookmark: _Toc110419620][bookmark: _Toc112836001][bookmark: _Toc111586522][bookmark: _Toc116631299][bookmark: _Toc111635697][bookmark: _Toc111564836][bookmark: _Toc111099632][bookmark: _Toc113008784][bookmark: _Toc111099630][bookmark: _Toc113008788][bookmark: _Toc114045534][bookmark: _Toc111454816][bookmark: _Toc110419616][bookmark: _Toc111454812][bookmark: _Toc111099628][bookmark: _Toc116631303][bookmark: _Toc113021841][bookmark: _Toc110419618][bookmark: _Toc117521487][bookmark: _Toc113021637][bookmark: _Toc113021845][bookmark: _Toc113021641][bookmark: _Toc117521483][bookmark: _Toc112836005][bookmark: _Toc111564840][bookmark: _Toc111586526][bookmark: _Toc111635701][bookmark: _Toc114045538][bookmark: _Toc106181528][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应积极推动商业秘密保护维权服务站的建设与发展，聚集商业秘密保护资源，更好地为企业提供商业秘密保护服务。
应积极保障第三方服务机构（经示范园区认定符合要求，具备相关资质，以及为企业或单位提供商业保护相关服务的外部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方服务机构分为法律服务类、技术服务类、及其他中介类。
专家指经示范园区认定符合要求，具备企业或单位商业秘密保护服务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
商业秘密保护维权服务站第三方服务机构与专家管理规范可参照Q/FSDTA TG 202.011，并依据该规范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在维权服务站开展工作过程中，可向保护基地提出协作申请。保护基地在收到协作申请后，应及时提供技术支持与专业咨询服务。
[bookmark: _Toc220675209][bookmark: _Toc106181529]准入条件
[bookmark: _Toc220675210]第三方机构准入条件
法律服务类应成立三年以上，累计为至少3家企业或单位提供过5次商业秘密法律服务。包括代理商业秘密案件、提供商业秘密咨询、建设商业秘密体系、开展商业秘密培训等。
技术服务类应成立三年以上，有自行研发的商业秘密或信息安全相关产品，且能够提供完善服务的企业或机构。
其他中介类应具备相关鉴定、评估、检测、公证、证据固化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中介机构。
[bookmark: _Toc220675211]保护专家准入条件
精通商业秘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国际规则，具有丰富的企业商业秘密管理或保护实务经验，能够为企业提供商业秘密管理或保护服务，在商业秘密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人员。
[bookmark: _Toc220675212]认定及退出流程
维权服务站第三方机构及专家的认定流程：
1. 填写申请表并准备资质材料；
1. 向维权服务站提交完整的申请材料；
1. 维权服务站组织内部评审；
1. 评审通过后备案并签署相关材料；
1. 颁发证书。
第三方机构及专家的退出流程：
1. 退出时应提前三十日向维权服务站提交书面声明；
1. 如各方签订有服务合同的，合同期限内各方仍应履行合同的义务；
1. 退出后,三年内不再受理认定申请。
第三方机构及专家的除名流程：
1.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或被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录、剥夺相应资质的；
1. 未按维权服务站或维权服务站企业单位签订合同履行义务构成根本违约的；
1. 严重损害维权服务站或维权服务站企业利益的；
1. 被除名后，五年内不再受理申请。
[bookmark: _Toc220675213]权利和义务
第三方机构或专家的权利包括：
1. 优先参加维权服务站组织的活动；
1. 在维权服务站开展的宣传活动中优先享有展示机会；
1. 参加维权服务站召开的交流座谈会；
1. 企业有服务需求时由维权服务站引荐对接；
1. 监督维权服务站的商业秘密服务工作。
联盟成员的义务包括：
1. 遵守维权服务站的管理；
1. 维护维权服务站的权益和声誉,不得以维权服务站名义从事有损维权服务站声誉或利益的活动；
1. 指定专人负责同维权服务站联系,积极参加联盟组织的各类活动；
1. 对维权服务站内部讨论的问题、企业反馈的问题,在尚未正式公开对外发布之前不得向外透露；
1. 对维权服务站的管理和发展提出建议；
1. 对维权服务站和企业的信息履行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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